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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对社会资本负外部性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福山与波茨基本上是集中在讨论中观层面的社会资

本的负外部性问题，即讨论社会资本团体内部的共享资源对团体外的消极影响。单纯对微观层次社会资

本负外部性的研究目前在学术界并不多见，而在“差序格局”影响深重的中国社会，社会资本的集中体

现往往反映在微观层面，即以个人为中心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层面。中国人的行为选择一般要经过“感性

选择这一环节才能实现”，同时中国人又是“强关系强效应”的行为取向，这种强调关系与感性的行为

选择一方面有利于正规制度空缺时期的社会运行，另一方面又会对正规制度的有效实施产生阻碍与破坏

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对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进行研究对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十分

深远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集安养参农民的调查分析，发现集安参农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对当地林业保护制度影响

深重，20%的人的制度外生存导致了50%的人的搭便车，现实中仅有30%的人生存在正规制度之下。这

种现象的存在缩小了正规制度的应用范围，严重影响了国家水土保持政策的有效实施。 

        集安市近些年来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国土资源部门对人参用地管的比较紧，新参地的审批手续

比较繁琐，审批费用也比较高。这种用地的现实形势曾经迫使大量参农职业发生转变，他们审批不到新

的养参用地，只有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但某些个案由于其社会资本的存在，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利用社会资本使违规养参用地的监查政策出现漏洞。借助这种漏洞，部分参农实现了在正规制度

之外生存的状况。当前集安养参用地的管理包括正规参地的审批与违规参地的监查两个环节，经过调查

发现，在这两个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前者程序明晰，相对比较完善，不容易被破坏。后者由于涉及现场

勘测，而养参现场一般又山高路远人迹罕至，勘测过程比较长，透明性难以保证，利用各种关系破坏有

效监查比较方便。通过对集安养参农民的调查发现，为了继续养参某些参农利用自身社会资本破坏正规

林地监管程序，形成制度外生存，这种行为从微观上看有利于参农的职业延续，体现了社会资本的积极

功效；但从宏观上看不利于正规制度的有效实施，存在很大的负外部性。 

        另外这种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在被其他人搭便车过程中影响扩大化，加剧了消极的范围。私人社会

资本向公共物品性转化与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被搭便车有相通的地方，但经济学上是先有公共物品然后

被搭便车；而这种社会资本则是先被搭便车然后才转化为公共物品的。另外，波茨所分析的搭便车现象

更多发生在高度封闭的团体中，我们在这里对集安参农的研究发现，这里的搭便车并不是发生在“高度

封闭”的团体中，而是发生在不存在任何规范和边界意识的普通民众中。这种微观私人社会资本被搭便

车和向公共性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单个人的制度外生存向群体制度外生存转化的过程，这种情况的出现，

使微观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影响不再局限于某一个人，而是成级数扩大，具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种

效应的结果宏观上导致了集安地区参地审批过程出现了巨大的制度漏斗，严重阻碍了社会积极制度的有

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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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学上，外部性所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原因是由于私人部门用于决策的成本与社会实际付

出的成本之间出现偏差，因此矫正外部性影响的指导思想是：外部经济影响内在化，为决策者提供衡量

其决策的外部性的动机。主要措施有税收、补贴、企业合并以及明确产权。本文中所研究的社会资本负

外部性的矫正不能简单的应用经济学中对此问题的处理方法，这不仅仅是本文反映出来的问题，同时也

是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性质的不同导致的问题。本文的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个纯粹

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违法行为。这种行为不能简单的用货币收支或产权明晰来矫正，而应该从制度上

进行改进。应该健全参地审批监管制度，设立上级部门不定期抽查和同级部门互相监督的机制。正是由

于没有这些多重监管机制的约束，才导致了集安地区非法养参用地大量存在并存在多年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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